
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

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项目名称：布拖县 2024 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

预算：152.37 万元

▲（三）采购服务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总 计

一 小流域山洪灾害“四预”能力建设

1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 \ \

1.1 防灾对象调查 \ \

1.2 防灾对象评价 \ \

1.3 报告编制 \ \

1.4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成果审核汇集 \ \

2 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 条

2.1 风险隐患调查收集整理和补充调查 处

2.1.1 跨沟路段、桥涵、堰坝 处 29

2.1.2 沟滩占地情况

1） 调查 处 23

2） 占地阻水面积调查分析 项 23

2.1.3 多支齐汇和外洪顶托 处

1） 调查 项 12

2） 临界雨量确定（在考虑外洪顶托的效应下确定） 12

2.1.4 其他隐患类型 处 48

2.2 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处

2.2.1 壅水影响分析 处 29

2.2.2 溃决影响分析 处 29

2.2.3 改道及漫溢影响分析 处 12

2.3 报告编制 项 1

2.4 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审核汇集 项 1

3 断面补充测量 处

3.1 重点小流域河道大断面测量

3.2 横断面测量（含成灾水位分析） 处 135



3.3 纵断面测量 处 30

二 监测预警能力提升

1 补充新建自动雨量站 \ \

2 更新雨水情监测站点

2.1 自动雨量站优化调整 \ \

2.2 自动水位站优化调整 \ \

2.3 自动雨量站更新

2.3.1 雨量计 台

2.3.2 遥测终端 RTU 套

2.3.3 通信终端 个

2.3.4 一体化野外机箱 个 5

2.3.5 蓄电池 个

2.3.6 太阳能电池板 块

2.3.7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个

2.3.8 设备安装立杆 套

2.3.9 避雷器 套 4

2.3.10 避雷针及接地系统 套 4

2.3.11 水泥基座 套

2.3.12 SIM 卡 项

2.3.13 通信费 套

3 增设卫星通信信道

3.1 卫星终端 套 5

三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1 预案修订

1.1 县级预案 个 1

1.2 乡镇级预案 个 11

1.3 村级预案 个 75

2 宣传

2.1 危险区警示牌 块 55

2.2 避灾安置点 块 55

2.3 转移路线指示牌 块 55

（四）服务、商务要求

第一条、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1.小流域山洪灾害“四预”能力建设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

评价



1.1 防灾对象调查 项

开展洪痕和历史最高洪水位调查；危

险区内企事业单位、居民区人口、房

屋位置、高程和数量等现场详查；成

灾水位确定；控制断面测量。

1.2 防灾对象评价 项

小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计算，现状防洪

能力评价，危险区划分，预警指标分

析，绘制危险区范围及转移路线和临

时安置点。

1.3 报告编制 项

1.4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

价成果审核汇集
项

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成果逐级上报

至水利部

2
风险隐患调查影响

分析
条 小流域数量 4 条

2.1
风险隐患调查收集整

理和补充调查
处

2.1.1
跨沟路段、桥涵、堰

坝
处 29

2.1.2 沟滩占地情况 处

1） 调查 处 23

2） 占地阻水面积分析 项 23 进行占地阻水面积分析

2.1.3 多支齐汇和外洪顶托

1） 调查 处 12

2）

临界雨量确定（在考

虑外洪顶托的效应下

确定）

项 12
修正在 50 年一遇、100 年一遇或历史

最大洪水情况下的临界雨量

2.1.4 其他隐患类型 处 48

2.2 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处

2.2.1 壅水影响分析 处 29 按涉及的小流域中总数统计

2.2.2 溃决影响分析 处 29 按涉及的小流域中总数统计

2.2.3 改道及漫溢影响分析 处 12 按涉及的小流域中总数统计

2.3 报告编制 项 1

2.4
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

析成果审核汇集
项 1

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逐级上报

至水利部

3 断面补充测量 处
国家 2000 坐标系，国家 85 高程，提

供控制点参数成果

3.1
重点小流域河道断面

测量
组

范围从流域出口测至上游最远的危险

区以上 1000m，密度按照每 500-1000m

一个横断面，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点

（ 跨沟路段 、桥涵、 堰坝、 沟滩

占地对象等 ）按技术要求布设断面



3.2
横断面测量（含成灾

水位分析）
处 135

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点（ 跨沟路段 、

桥涵、 堰坝、 沟滩占地对象等 ）按

技术要求布设断面

3.3 纵断面测量 处 30

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点（ 跨沟路段 、

桥涵、 堰坝、 沟滩占地对象等 ）按

技术要求布设断面

2.小流域山洪灾害“四预”能力建设技术要求

▲2.1 工作环节

本次补充调查评价主要针对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及影响分析，是已开展山

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的补充和深化，需基于并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有基础和

成果。此项工作可以概要划分为前期准备、隐患调查、影响分析、成果整理 4 个环节。

2.2 技术要点

▲（1）基础数据准备

以小流域为单元，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已有数据，结合最新时相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等资料，确定各种防治对象以及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等的地理

位置，套绘流域边界、沟道水系，形成工作底图。

▲（2）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内业初步排查

以内业为主，沿沟道排查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

分辨率遥感影像，以流域为调查单元，以沟道水系为纲线，梳理防治对象，排查跨沟

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

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要素，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有

测量成果，与县（区、市）、乡（镇）、村等对接，初步获得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

清单，并据此确定需要补充测量的地点。

（3）跨沟道路与桥涵外业调查分析

基于已有调查成果，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查；现场



调查其位置、类型、结构和特征，并拍摄照片，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

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等可能最大阻水程度。根据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所在沟道特点，确定断面概化类型，并根据其自身结构特征，概化计算结

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等计算阻水库

容。

（4）沟滩占地情况外业调查分析

现场调查沟道及两侧施工、厂房、建筑、道路等占地情况，获取占地阻水面积等信息。

对于沟道及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象，可适当概化

后计算阻水面积。

（5）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小流域划分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

像，针对防治对象，调查小流域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基于成灾水位，分析其对

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影响。

（6）其他风险隐患类型外业调查分析

内业和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流域划分、水系提取、历史

山洪灾害调查等成果，根据流域特征和沟道特征，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获取处于沟道束窄或急弯处、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的防治对象信息。

（7）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采用水位-面积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堵塞情况下上游的淹没范围；采用简易溃坝

洪水计算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溃决洪水在下游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量，并结合流域

暴雨洪水分析，获取其他洪水信息（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

历史典型大洪水），按照水位-流量关系推算对应的洪水位和淹没范围；针对壅水点以



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改道等情形，分析确定可能受影响的范围及防治对象。

（8）成果整理

严格按照 “技术标准”以及本技术要求对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表格的相关规定，

制作各类空间数据，填写对应表格，编制成果报告。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及影响分析工作流程与关键技术示意图



2.2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补充调查

▲（1）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调查

对选择的重点小流域进行河道大断面测量，范围从流域出口测至上游最远的危险

区以上 1000m，密度按照每 500-1000m 一个横断面，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点（ 跨沟路

段 、桥涵、 堰坝、 沟滩占地对象 等 ）需布设断面，需要提供断面平面位置数据，

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以空间线状数据绘制，其属性数据应当包含名称（编号）、河流代码

字段。断面测量和存储要求参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

收集 2023 年全县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评价成果，对选择的重点小流域，以流域内山

区城镇、集镇、沿河村落、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为对象，针对可能造成和放大山

洪灾害风险的潜在因素，开展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补充调查。在此基础上，为跨沟路段、

桥涵、堰坝等可能造成和放大山洪灾害风险的潜在因素进行风险隐患影响分析提供数

据。

技术规范执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编写的《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术要求（风

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试行）》。

▲（2）调查和断面补充测量任务

以流域内防治对象为核心，调查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挡水、沟

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临

河滑坡体、泥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及时将调查分析成果应用于补充、

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修订预警指标，并更新至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和山洪

灾害防御预案。

表 小流域山洪灾害“四预”能力建设任务清单



序号 县（市、区） 小流域名称 备注

1

布拖县

补基沟

2 交际河

3 龙潭河

4 莫火作沟



（3） 跨沟道路、桥涵和塘（堰）坝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查，

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结合流域孕灾环境，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

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的可能最大阻水程度。针对山丘区

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等，将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泄洪建筑物概化为矩形、拱形和圆形等形状，计算断面面积、阻水面积比；

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调查阻水库容。

（4）成果复核与补充

1）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中已有的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

等成果数据进行复核，有变化的划分为新建、改建、拆除等类型。

2）根据调查评价相关要求，对调查成果进行添加、删除或更新，对应的成果表为

《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中“表 B.7 塘（堰）坝工程调查表”、

“表 B.8 路涵工程调查表”、“表 B.9 桥梁工程调查表”。新建的应添加记录数据，改

建的应根据改建后的尺寸更新记录数据；拆除的应删除原记录。

3）复核与补充成果需在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

中进行备注说明。

（5）阻水情况调查

1）调查对象。对于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力，或

高度 2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等，应调查其阻水情况。

暂不调查低矮的漫水路、漫水桥以及明显没有阻水壅水风险的桥梁等。

2）断面测量与特征参数获取。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中心线测量河道断

面，获取跨沟道路或桥涵结构、几何特征和泄洪建筑物几何参数；沿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的上游和下游测量两个断面，两个断面面积平均值作为桥涵所在断面面积。

3）结构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或堤岸顶部以下河道

横断面面积 S 断面和泄洪建筑物过水断面面积（S 流），计算跨沟道路、桥涵的阻水面

积（R阻 = S 断面 − S 流），在此基础上，计算阻水面积比：

R1 = S 阻/S 断面 ∗ 100%。

4）概化处理。测量和计算时可以河道断面和结构物实际情况，将沟道断面概化为

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断面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泄洪建筑物概

化为矩形、圆形和拱形等形状。

参见图 2-3，图中，

图 2-3 阻水面积比 R1 计算示意图



5）外来物阻水调查分析。利用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现场调查，

调查所在流域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堆积物分布情况等信息，分析流域内

的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漂浮物）的来源、丰富程度与空间分布等

信息，结合跨沟道路或桥涵泄洪建筑物泄洪孔形状和大小、所处地点河势等，分析可

能的外来物阻水情况。

6）阻水库容调查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顶高程作为水面线高程，

计算上游蓄水空间容积，即为阻水库容，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计算。

1）锥体法：如果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沟道较为狭窄、比降较大、形态单一，可以

采用锥体体积法计算阻水库容，即根据桥涵所在位置和测量数据，计算全断面面积（S

断面），以跨沟桥涵路面高程为参考，沿河道深泓线向上游河道推进，直至深泓线高程

与桥涵路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获取桥面与该点深泓线长

度（L泓线），按公式 V ≈ 1/3* S 断面*L 泓线估算阻水库容，参见 图 3-4。

2）断面法。如果桥涵以上沟道形态较为复杂、宽窄变化明显或者发生较 大弯曲，

需采用断面法。从桥涵向上游测绘断面，直至断面最低点高程与桥涵路 面高程外加水

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布设断面时，断面间距原则上不 大于 20 米，两断

面间沟道形态相对一致，在沟道形态、过流面积发生明显变化或者发生较大弯曲的地

方，应增设断面**。采用棱柱体体积计算方法（V = SH）逐断面计算体积 V1、 V2、……

Vn−1，所有体积之和为阻水库容 V，参见图 3-5。计算断面之间体积 Vi 时，断面可按

前述方法概化，棱柱体底面积(Si )取两个断面面积

平均值：



棱柱高(Hi)取断面之间的沟道长度 L 沟道 i。

图 2-4 锥体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图 2-5 断面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7）现场拍照

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 2 张反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

全貌的照片。

8）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 洪

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照片：每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式。

3）测量数据：（a）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上游和下游断面；（b）采

1011 用断面法时，沿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断面测量数据。

4）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9）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内业外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调查沟道和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设物占地

情况，获得其所占沟道和滩地的断面面积占比；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

在工作底图上标注其位置和范围，填写占地类型、占用时间、占地范围内居民人

数等信息。

（6）占地阻水面积调查分析

1）断面设置与参数测量。针对沟道及两侧滩地施工、厂房、建筑，选择阻

水面积最大的地方设置断面，以较低岸顶高程为准，测量断面和构筑物几何参数。

2）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所挤占的无效过水面积

（S阻）；计算出全断面面积（S 断面）；按下式估算阻水面积比：

R2 = S 阻/S 断面 ∗ 100%。



参见图 3-6，图中，

图 2-6 沟滩占地阻水面积比示意图

注：图中，A、B 为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在断面上的面积为 SA 阻，SB 阻，S

断面为断面面积，SC 为两侧平齐岸顶高程以上面积，不计算在内。

3）概化处理。根据断面主要形态和占地阻水对象的结构和形态，可适当概

化后计算。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

型等，进而计算断面面积；滩地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

对象，对断面形态适当概化后计算断面面积。

4）占地类型调查

分为工程施工临时占地、企业厂房、居民建筑等类型，根据工作底图和高分辨率

影像标注位置、勾绘边界，调查其占地范围、居民人数等信息。

5）现场拍照

针对每个沟滩占地断面，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摄 2 张反映断面

全貌的照片。

6）成果要求



表格：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

名录”；

照片：每个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

式；

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7）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防治对象受多条支流洪水遭遇影响，或者支流受下游河道高水位（外洪）顶 托时，

若仅依据某条支流暴雨洪水情况进行预警，将会低估洪水量级及其影响，导致预警指

标分析和危险区划定结果不尽合理。此种情况下，需要在调查基础上 进行区域暴雨和

多支流洪水关联分析。调查以内业为主，内外业相结合，充分运 用小流域、水系拓扑

关系及沿河村落调查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调查多支齐汇和干流顶

托情况，分析对山洪预警的影响。

（8）多支齐汇调查

1）调查内容。以防治对象为参照点，分析上游或附近的流域水系情况，调查主要

沟道数量、分布、汇流关系和跨行政区情况。沟道数量为穿越或汇入防治对象区域的

沟道数量。参见图 3-7。

2）统计对集镇和村落等防治对象有直接快速汇流影响的支流数量，并确认是否跨

行政区，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9）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1）位于较大江河（中小河流、主要支流、大江大河等，或统称为干流）两岸的山

丘区集镇和村落，如果江河洪水持续时间较长，水位较高，对两岸支流形成顶托，防

治对象沟道过水能力会因洪水顶托降低，进而影响到上游临界雨量的确定。



2）根据较大江河发生大洪水（50 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上最

大洪水的顶托情况，调查和分析并获得防治对象控制断面（确定成灾水位的断面）处

无上游来水情况下对应的水位，根据该水位下的过流面积（A）的变化情况，推算相应

的临界流量，进而反推临界雨量并进行预警指标调整。参见图 3-7 和图 3-8。

3）在此基础上，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相关规定，

基于控制断面过流面积变化情况，对上游临界雨量进行修正，填写附表 1- 4“干流顶

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

应条目的信息。

4）若基础资料和技术条件较好，也可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等方法，

结合设计暴雨雨型，进行流域水系洪水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临界雨量（水位）和

预警指标。

图多支齐汇与干流顶托示意图



图 干流顶托调查示意图

5）成果要求

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

害防治对象名录”。

（10）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若防治对象附近存在沟道束窄（俗称“卡口”）、沟道急弯或者地处低洼地带等天

然存在的情况，也可能因洪水陡涨遭受山洪灾害影响；此外，还有可能因临河滑坡体

滑落堵塞河道、泥石流等情况，调查宜内外业相结合，根据防治对象与水系的位置关

系，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现场查勘，对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局地地貌、

沟道河势以及流域物源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辅以定性分析。

道束窄

1）以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宽窄变

化情况，以及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上游或下游附近沟道束窄较大时，因水流“小水阻

于滩，大水阻于峡”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



参见图 2-9。

图 2-9 下游沟道束窄大水致灾示意图

沟道急弯

1）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弯

曲变化和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附近河道呈蜿蜒型态，因水流“小水走弯，大

水趋直”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参见图

3-10。

图 2-10 河道急弯处大水致灾示意图

低洼地

利用工作底图、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 DEM 数据，确定低洼地区及其范

围内的防治对象，根据沟道水系查找周围可能的洪水来源，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



象名录，注明“低洼地”。

临河滑坡体

如果河道两侧山坡有潜在临河滑坡体，滑坡可能下滑堵塞河道导致灾害，需要在

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14）泥石流

调查危险区上游小流域内溪沟、河谷与两岸山坡可能被暴雨山洪等水源激发的固

体堆积物含量及分布情况，分析发生泥石流灾害可能性，如果可能发生，在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3 主要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在补充调查基础上进行以下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1）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阻水情况下上游洪水淹没范围，以及可能因洪水改道

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2） 分析跨沟道路、桥涵以及塘（堰）坝溃决洪水在下游的防治对象处的洪峰流

量，并结合其他支沟洪水信息，分析确定洪水位和淹没范围；

3）针对阻水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或者堤岸漫溢溃决洪水，分析可能

受影响的防治对象。

（1）壅水影响分析

1）对于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如其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状

防洪能力、过流能力，或高度 3米以上、沟宽 10 米以上的路堤、桥涵、塘（堰）坝等，

若上下游两岸附近有防治对象，需要进行壅水影响分析。各地可根据其相对沿河村落

的位置、结构型式、上游物源条件及其影响，对上述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2）在暴雨情形下，对于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阻水，或者因滑坡堵塞



沟道，进而上游快速壅水，可采用水位-面积法，按最不利情况分析完全阻水时下

上游洪水位和淹没范围。步骤如下：

A.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按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过流建筑物全部被堵

塞情形确定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即跨沟道路的路面高程、桥梁桥面或其护拦顶高程。

B.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以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水面比降，从阻水壅水点顶部

高程位置沿河道纵剖面等高线向上游倒推，确定洪水淹没范围和受影响的防治对象，

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图 2-11 沿河村落壅水淹没简化分析示意图

（2）溃决洪水影响分析

1）本技术要求调查范围内的跨沟路堤、桥涵以及塘（堰）坝，若高度在 3 米以上、

且阻水库容在 2 万立方米以上，需要开展溃决影响分析。

2）按照最不利情况，采用近似瞬间全溃模式和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方法，分析溃决

洪水的影响。若溃决位置下游、防治对象上游有其他支沟洪水汇入，则应考虑该支沟

洪水组合影响。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根据水位-流量关系确定典型断面

处洪水位、淹没范围和受影响防治对象。

3）主要方法和步骤如下：

1）溃口最大流量估算：



Qm-溃口处最大流量，m3 /s；

λ-流量系数，由河槽形状指数 m确定，

通常，矩形河道 m= 1，U 型河道 m = 1.5，三角形河道 m = 2；

g-重力加速度，9.81m/s2；

B-溃口平均宽度，m；

H-溃决时口的水深，m；

参数意义见图 3-12。

图 3-12 溃口最大流量估算参数确定示意图

2）溃口以下沿程最大流量估算：

QLM-当溃决最大流量演进至距坝址为 L 处时，在该处出现的最大流量，m3 /s；

W-溃决时的蓄水量，可以采用阻水库容代替，m3；

QM-坝址处的溃决最大流量，m3 /s；

L-距坝址的距离，m；

v-河道断面洪水期最大平均流速，m/s。在有资料地区，可以采用历史上的最



大值，如无资料，一般地，山区 3.05.0m/s，半山区 2.0-3.0m/s，较平地区

1.0-2.0m/s；

K-经验系数，一般地，山区 K=1.1-1.5, 半山区 K=1.0，较平地区 K=0.8-0.9；

以上方法计算得到的流量为与溃口处距离为 L 的沿河集镇和村落位置因溃

决影响而产生的最大流量。

3）其他洪水考虑

如果溃决洪水仅是沿河集镇与村落洪水来源之一，还受其他支沟影响，溃决仅在

一条或几条支流上发生，需要补充考虑其他支流暴雨洪水来源，即洪水遭遇问题。至

少需要考虑大洪水（50 年一遇）和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洪峰流量遭遇两种情况，

相关计算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中暴雨洪水计算相关内容。

4）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

应用上述洪水计算结果，根据集镇或村落处沟道控制断面，采用曼宁公式反算洪

水位。根据洪水位，确定受影响的房屋数和人口数，填写在附表 1-1 的备注中，并勾

选相应选项。采用以上方法反推洪水位时，可采用均匀流计算公式，即

Q = Av

Q-流量，m3 /s；

v-断面洪水平均流速，m/s；

A-过流面积，m2。

采用曼宁公式计算断面洪水平均流速 v，

v-村落河道断面洪水流速，m/s;



n-糙率，参照附件取值；

R-水力半径，m，可以用断面平均水深近似代替；

J-水面比降，可以用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沟道比降可以从调查评价成果中沿河

村落有关测量成果或者补测数据获得。

（3）洪水改道及漫溢影响分析

1）针对跨沟道路、桥涵阻水壅水、直接坐落于溪沟上的房屋建筑等情形，

还应注意壅水地点当地、上游两岸较低地点或者豁口处溢流，或者薄弱地点堤岸

溃决，造成洪水改道或漫溢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需要根据地势排查可能受影响

的防治对象，并在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如果在跨沟道路、桥涵等旁侧存在防治对象，在暴雨洪水时由于道路、

桥涵阻水壅水，明显抬高水位，致使洪水从沟道向旁侧直接快速漫溢，将加重灾

害程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名录备注中说明，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

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4）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

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3.4 断面补充测量

以 2023 年四川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成果为基础数据，对全县中风险及以上等级的

山洪危险区（含重点小流域）对应的河道大断面进行测量（三横一纵）。技术规范执行

《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

（1）河道断面布设及测量

1.1 河道断面布设及测量一般要求



1）断面布设及测量工作的范围为重要集镇和重要城镇所在河（沟）道的断

面测量。主要内容包括：

a）每个中风险及以上等级的山洪危险区（含重点小流域）布设及测量 1 个纵断面

和 3 个及以上横断面（其中标注居民区成灾水位的横断面为控制断面），如有多条支流

汇入，每条支流应加测 1 个纵断面和 3 个及以上横断面（见图 3-13、图 3-14 和图

3-15）。

b）上下游横断面间距，视河段坡降大小、断面变化程度而定，一般 300～500 米

左右，具体可参照《水工建筑物与堰槽测流规程》 （SL537-2011）。选取的横断面应

能反应河道形状，尽量选择河势平稳，河道顺直段，横断面间不应有桥梁、堰、陡坎

和卡口等；如无法避免桥梁、堰、陡坎和卡口等控制性建筑物，应增加测量控制性建

筑物断面；河道控制断面宜选择在危险区中部位置对应的河段上。

c) 横断面水上部分应测至历史最高洪水位 0.5～1.0m 以上；对于漫滩大地河流

可只测至洪水边；有堤防的河流应测至堤防背河侧的地面；无堤防而洪水漫溢至于河

流平行的铁路公路围圩时，应测至其外侧。

d）纵断面测量宜沿沟（河）道深泓线（山谷线）布置，并向上下游断面外各延伸

100m～200m。对于有水面的河道在测量河底高程的同时测量水面线高程。对于有历史

洪痕的河段需测洪痕点坐标和高程。

e）断面属性描述：河道/河（沟）道的断面形态（三角形、抛物线形、矩形、复

式）和河床底质（泥质、沙质、卵石、岩石）情况。

f）测量成灾水位和历史最高洪水位。在河道断面测量阶段，将重要城（集）镇、

危险区现场详查阶段标志的成灾水位位置和历史最高洪水位位置，测量出经纬度坐标

和高程，并转化为控制断面上的成灾水位和历史最高洪水位。



图 2-13 单河（沟）道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图 2-14 两条河（沟）道交汇处城（集）镇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图 2-15 多条河（沟）道交汇处城（集）镇控制断面位置选择



（2） 断面测量方法

a) 断面测量水上部分测量方法：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选择不同的测量方法，如 GNSS

RTK 法、全站仪法、三维激光扫描仪法、水准仪卷尺法等。断面特征点布设应能控制

断面地形的转折变化。

b）水下部分的测量方法参考《水文测量规范》（SL58－2014）。水下部分测量时，河道

/河（沟）道较窄时可测 3-5 个点（含深泓点），河道/河（沟）道较宽时测点密度应

能反映水下地形变化，测点间距一般不超过 200m。

c）水下部分测深方法及要求：

① 采用测深杆、测深锤或铅鱼测量水深时，应在垂线上进行两次测深。水深大于 5m 时，

记至 0.1m，水深小于 5m 时，记至 0.01m。测深杆测深的两次水深相差应不大于 2%。

河底不平坦或有波浪时应不大于 3%，取两次测深的平均值作为实测水深河底由较大卵

石、砾石组成时，除在垂线上进行 2 次测深外，同时在其上、下游，左、右侧 0.2m

（小河）或 0.3m（大河）以外再测 2 次，取其平均值。

② 测深锤测深的两次测得水深相差应不大于 3%。河底不平或有风浪时，应不大于 5%，

以其平均值作为实测水深。

③ 回声仪测深应进行停泊校正。进行停泊校正时，用测深锤与回声测深仪同时测得的

水深之差应小于 0.2m。停泊校正后，还应进行行驶校正。在水深 5-10m 的断面上，用

测深锤与回声仪同时测深，测点水深差应不大于 0.2m，个别测点不大于 0.4m，面积

差不大于 5%。

★（3） 断面控制测量精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a）平面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0.2m；

b）高程控制点相对于起算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0.1m。



断面特征点测量精度（参照《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3）》）符合以下规

定：

a）纵、横断面特征点相对于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 1.5m；

b）纵、横断面特征点相对于邻近高程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0.3m；

c）纵、横断面特征点相对于邻近横断面特征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 0.3m。

（4） 平面控制测量

a）控制点的选择:没有足够密度控制点测区，应布设平面控制网。布设时应将可能

利用的国家点和水文站固定点作为控制点,控制网内应至少要设置 4个以上的控制点，

其中应包括起始数据点。新布设的控制点宜选在稳固不宜被破坏，视野开阔、便于联

测的地方，尽可能选用已有的地面标志，新布设的点可采用钢钉标志或埋石。

b）平面控制测量坐标系：应采用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或 WG84 坐标系统）。

c）同一组（一个集镇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应采用同一坐标系统控制网，对于 2

条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平面控制网。

d）平面控制点精度满足的要求。

（5）高程控制测量

a）高程系统：高程控制测量应按照 1985 国家高程基准起算；在已建立高程控制

网的地区亦可沿用原高程系统；对远离国家水准点 10km 以上的地区，引测有困难时，

可采用独立高程系统（假定高程系统）。临时水准点的设置参照有关规范要求进行。同

一个集镇或城镇高程控制测量采用同一个高程起算点。

b）同一条河流应尽可能采用统一高程系统，高程控制测量采用同一个高程起算点。

c）同一组（一个集镇或城镇为一组）纵横断面测区的高程控制测量应采用同一高

程系统，对于 2条以上支流汇入且受洪水影响的纵横断面，需采用同一高程系统。



d）高程控制点精度满足的要求。

1）照片数量要求

每个横断面至少附照片 3张，左右岸各 1张，断面全景一张，根据断面起伏适当增

加照片。

▲（6）断面特征点选取原则

1）横断面的基点：

以左岸断面桩的起点作为横断面的基点（即起点距的零点），若自右岸断面桩作为

基点则应注明。

2） 断面特征点选取

a）断面形态呈三角形时，根据坡度和地形的变化确定特征点。深泓线上的基点为

特征点，其它变坡点之间的水平间距取 5m～40m，坡度变化超过 10°处应选择一个特

征 b）断面形态呈抛物线形时，深泓线附近坡度变化剧烈，断面特征点应能反映地形变

化，一般在 2m～20m 的间距选择一个特征点，随着坡度变化减缓，特征点之间水平间

距取 5m～40m。

c）断面形态呈矩形时，两边悬崖顶部、中部和底部各测量一个特征点，河（沟）

道底部特征点之间按照实际情况适当测量 2～10 个点。

d）断面形态呈复式时，选取断面特征点符合（a）～（c）的规定。

3）当河（沟）道断面穿过建筑物、构筑物时，断面上应增加如下特征点

断面穿过堤防时，断面上增加两个特征点：堤顶点和堤底点；

断面穿过阻水树林时，断面上增加两个特征点：树林边界点；

断面穿过阻隔河道的建筑物时，断面上增加两个特征点：建筑物边界点。

4） 断面特征点及野外测量编码应符合表 3-5 的规定



5）特征点数量

每个河道横断面应不少于 8 个能反映河道特征的特征点。测量特征点主要有：基点，

堤（坡）顶，堤（坡）脚，水边点，历史最高洪水位点，深泓线点（或河底点）。

表 2-5 断面特征点属性代码

▲（7） 断面测量成果

1） 纵横断面测量提交成果

横断面测量成果由横断面经过的河道地形点和属性、水面、历史洪痕、成灾水位等

信息组成。信息包括：

a）横断面元素。横断面的断面元素由断面点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 或 WGS84

坐标和国家 85 高程构成，或由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 或 WGS84 坐标系和假定高程

构成。

b）横断面点排列顺序。野外测量的断面点经常是无序的，内业工作需要给横断面

点排列顺序，排列顺序法则是：以左岸第一点为基点，并从基点开始， 面向下游方向，

断面点由左到右排序，断面点元素与属性一同排序，并将测量的断面点坐标归算到横

断面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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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断面成果表。断面成果表由点号、特征点、北坐标（纬度）、东坐标（经度）

和高程组成。河（沟）道横断面测量成果格式参考《四川省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

术要求》中附表 B02。

d）对小流域范围内，中风险以上的危险区，要求测量“三横一纵”断面测量处，

同时确定控制断面成灾水位，明确准备转移水位和立即转移水位。

2）纵断面测量提交成果

纵断面测量成果由河（沟）道基点构成的深泓线断面数据和属性、水面线或历史

洪痕构成。河（沟）道纵断面测量成果格式参考《四川省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术

要求》中附表 B03 。

3）成果文件组织和命名

为保持断面成果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对提交成果文件夹的数据存储方式进行统一规定。

断面成果包括断面测量成果报告和断面测量成果表。断面测量成果报告文件格式为

*.doc，断面测量成果表文件格式为*.xls。断面成果存储时分三级文件目录组织，其

中：第一级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第二级文件夹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组织，第三级文

件夹以断面组号为单位组织（断面组号从 001 开始顺序编起），包含纵断面成果和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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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成果文件。具体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如下图所示：

3.5 成果整理与应用

成果整理

以省级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成果进行整（汇）编，含电子数据、文字报告、 成果报表。

▲（1）电子数据

1）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数据

针对调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等）

和防治对象（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应当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绘制成空间面状数据，空间面状数据边沿应当与遥感影像中该对象的轮廓重合。

风险隐患要素中，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的属性数据应当

包含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息。

防治对象属性数据应当包括名称、代码（行政代码、企事业单位代码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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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息。

2）断面数据

针对每一个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沟滩占地对象等）以

及每个防治对象所布设和测量的断面，需要提供断面平面位置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

中以空间线状数据绘制，其属性数据应当包含名称、编号、河流名称与河流代码信息。

断面测量数据和存储要求参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规定。

3）空间数据相关要求

空间数据的格式采用 shp，坐标与投影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系 CGCS2000，6 度带，

涉及高程的，采用 85 高程系。

4）照片

提供每一个跨沟道路和桥涵、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反映全貌，从上游向下

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 2张（像素不低于 1024*768，jpg 或 png 格式），以附表 2

中的编号“上/下”2 位序号命名（上下代表上游或下游），对跨沟道路和桥涵，如“A0001

上 01.jpg”、“A0001 上 02.jpg” “A0001 下 01.jpg”、“A0001 下 02.jpg”；对沟滩

占地对象，“B0001 上 01.jpg”、“B0001 上 02.jpg”、“B0001 下 01.jpg”、“B0001 下

02.jpg”。

▲（2）文字报告

以省为单位编写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成果报告，报告以“政区

代码+年份”进行编号，形成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

报告主体内容如下：

1）目标任务。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目标任务、工作

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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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流域概况。介绍本省山丘区小流域降雨特性、地形地貌、地质特点，以及水

利工程、村镇及人口等基本情况。

3）组织实施。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

如组织方式、承担单位、工作阶段、工作方式、阶段成果等内容。

4）技术方法。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中采用的基础资料、

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内容。

5）工作成果。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结论性成果。

6）防御对策建议。基于风险隐患调查分析成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山洪灾害防

御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3）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包括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

塘（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4“干流顶

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4 个表格，电子附表采用 Excel 形式。各表格结构

参见“附录 1 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4）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参见下图，“图 3-16 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37

图 2-16 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5）成果应用

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以受山洪威胁的城镇、集镇、沿河村落、经济

活动区、旅游景区等对象，调查分析流域内可能增加山洪灾害严重程度的跨沟道路或

桥涵阻水、塘（堰）坝挡水、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

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因素和其灾害性影响。

由于洪水在流域的上下游、干支流内运动变化，一个防治对象可能受到多个风险隐患

要素影响，而同一个风险隐患要素也可能影响到多个防治对象。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

查与影响分析成果需应用到以下几方面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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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预警能力提升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一 监测预警能力提升

1 补充新建自动雨量站 \

2 更新雨水情监测站点

2.1 自动雨量站更新改造

2.1.1 雨量计 台

2.1.2 通信终端 RTU 台

2.1.3 通信终端 套

2.1.4 一体化野外机箱 个 5

2.1.5 蓄电池 套

2.1.6 太阳能电池板 个

2.1.7 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块

2.1.8 太阳能电源线 个

2.1.9 支架 套

2.1.10 信号电缆 套

2.1.11 设备安装立杆 套

2.1.12 避雷器 套 4

2.1.13 避雷针及接地系统 套 4

2.1.14 水泥基座 套

2.1.15 SIM 卡 项

2.1.16 通信费 个

2.2 自动水位站优化调整

2.3 自动监测站点更新

3 增设卫星通信信道

3.1 卫星终端 套 5

2.1 监测预警能力提升设备参数

（1）防雷接地

自动站点一般都在室外，这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决定了其容易遭受直击雷和感应雷，

损坏终端设备，破坏信息采集系统，因此，为了保证设备在野外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

系统将充分考虑自动站点的防雷接地系统。

防雷：

自动站点及终端设备能满足《建筑防雷击设计规范》（GB50057-94）和《电子设备

雷击保护导则》（GB1450）的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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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系统包括避雷针、引下线及接地地网，具体要求如下：

天线、站房等位于避雷针 45°角以下的安全县内，地网接地电阻达到<10Ω指标。

采用超短波、电话通信信道组网的监测站，应安装相应的避雷装置。

室外信号传输电缆均采用屏蔽电缆，电缆用Φ50 的镀锌管套护，采用沟埋方式，

防止数据信号线引雷。信号线缆与 RTU 设备连接端应安装信号避雷器。

电源线采用三芯电缆，在电力母线的两端分别与地网连接。通信母线的电缆屏蔽

层在两端也与地网连接。

接地：

自动站点及终端设备能满足《建筑防雷击设计规范》（GB50057-94）和《电子设备

雷击保护导则》（GB1450）的规定和要求。

防雷系统包括避雷针、引下线及接地地网，具体要求如下：

天线、站房等位于避雷针 45°角以下的安全县内，地网接地电阻达到<10Ω指标；

采用超短波、电话通信信道组网的监测站，应安装相应的避雷装置。

室外信号传输电缆均采用屏蔽电缆，电缆用Φ50 的镀锌管套护，采用沟埋方式，

防止数据信号线引雷。信号线缆与 RTU 设备连接端应安装信号避雷器；

电源线采用三芯电缆，在电力母线的两端分别与地网连接。通信母线的电缆屏蔽

层在两端也与地网连接。

支架上的避雷针与支架之间应采取物理隔离，不得等电位连接。

（2）不锈钢机箱

1）机箱厚度应为 1.5mm 厚不锈钢机箱，设备机箱具有箱门可锁、防锈蚀等特点。

柜体结构简单、坚固、尺寸合理(与安装在内的 RTU 等集成设备配套，方便设备维护)。

2）还应具有防雨水进入，其防护等级能应达到 IP43 以上要求。

★（3）卫星终端

1）设备须支持 RS232 接口、RS485 接口、模拟量输入接口、雨量计接口、电源输

出接口；

2）通信定位成功率≥99%。（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3）具备身份认证功能。（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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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单点定位精度：水平精度≤2.5m（RMS）;垂直精度≤2m（RMS）。（需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5）发射 EIRP 值≤10dBm（方位角 0°~270°，俯仰角 20°~90°）。（需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6）发射信号频率准确度≤5×10-7。（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

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7）发射信号 BPSK 相位调制偏差≤2°，发射信号载波抑制≥40dB。（需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8）同时接收通道数≥14 个，通道时差测量误差≤2ns（1σ）。（需提供国家认可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9）具备组播通信、通播通信、位置查询、回执查询、开关机报告、波束完好性、位

置状态更新、编组功能、电磁静默、工作参数更新、超限操作提示、启停服务等功能。

（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10）具备入站响应波束选择、入站响应时刻、入站速率选择、入站频率控制、入站

频率调整、入站功率调整、入站电文长度控制功能。（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11）整机防水防尘等级为≥IP68。（需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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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技术要求

三 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1 预案修订

1) 县级预案 个 1

符合《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

制导则》

2） 乡、镇级预案 个 11

符合《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

制导则》

3） 村预案 个 75

符合《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

制导则》
2 宣传

1) 危险区警示牌 块 55 喷绘铁板、金属立柱

2) 避灾安置点 块 55 喷绘铁板、金属立柱

3) 转移路线指示牌 块 55 喷绘铁板、金属立柱

3 培训
人天 100 人/天

场次 1

4 演练
人天 100 人/天

场次 1

▲（1）危险区警示牌

1）在山洪灾害危险区或危险点醒目位置应布设警示牌。

2）警示牌应标明危险区名称、灾害类型、威险区范围、转移安置点、预警转移责

任人及联系电话等内容。

3）警示牌应醒目、直观、易见，不易被遮挡，能够起到警示和提醒的作用。

4） 警示牌由标题名称、文字区域、辅助图案、落款栏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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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示牌版面尺寸根据当地地形条件及安装位置确定，各部分比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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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作安装要求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户外立牌、喷绘或粉刷上墙等形式。如下图

所示。

▲（2）转移路线指示牌

1）在山洪灾害危险区人员转移路线上的醒目位置，布设人员转移路线指示

牌。

2）转移线路指示牌应标明转移方向、转移范围、责任人、避险安置点名称、

联系电话等。

3)转移线路图应清晰、明了，简洁、直观地表明转移地点和方向，制作材料

要满足夜间使用要求。

4)转移线路图由标题名称、转移指示、避灾安置点名称、文字区域、辅助图

案、落款栏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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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移路线指示牌一般不小于 100cm×70cm，各部分比例如下图所示。

6）制作安装要求

面板采用反光膜制作，安装方式可采用户外立牌、墙面挂牌等形式。如下图

所示。

▲（3）避灾安置点标识牌

1)在划定的避灾安置区域醒目位置设立避灾安置点标识牌。

2)避灾安置点标识牌应标明避险安置点名称、安置范围及转移安置负责人。

3)避灾安置点标识牌应清晰、醒目。

4)避灾安置点标识牌由标题名称、避险标识、文字区域、辅助图案、落款栏

等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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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避险区标识牌一般不小于 100cm×70cm，各部分比例如下图所示。

第二条 项目报价要求：（实质性要求）

①报价及结算要求：供应商在报价时应结合现行验收规范及标准

的各项要求进行报价，该报价视为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

费用，包括本项目采购的货物及安装所需辅材价格，保险费，安全生

产费，以及货物包装、运输、装卸、安装、调试、维护、税费和本项

目采购文件规定的所有费用。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一切风险由供应

商自行承担。

②预算控制价金额：152.37 万元。投标人报价需符合预算控制

价要求，超出预算控制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

第三条 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个 90 日历天。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1）签订合同后 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50%，完成按照并验

收合格后 7 日内一次性付清剩余 50%。（2）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

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供应商未提交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

逾期提交的，支付时间自提交后开始计算，且采购人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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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履约验收 ①履约验收主体：采购人。

②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验收。 ③验收

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④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⑤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服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

应文件进行 验收。

⑥商务履约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中“商务要求”及成交供应商响

应文件进行 43 验收。

⑦履约验收标准：由采购人组织专业人员会同成交人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

法规以 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项目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

见》财库 （2016）205 号文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进行资金结

算。

5、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

利权、商标 权或著作权。

6、安全责任：中标人履约过程中一切安全责任自负，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

任。（提供承诺函）

第四条 验收办法及标准：（实质性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布拖县水利局。

2、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 5 日内采购人组织验收。

3、履约验收方式：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进行验收。

4、履约验收程序：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进行验收。

5、履约验收内容：验收内容要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验收标

准要包括所有客观、量化指标。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人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

和技术指标、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

的事项，由采购人在招标与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

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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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履约验收标准：验收标准按采购文件所列技术标准及要求，及现行国家、行

业、有关标准和要求执行。交验时，发现中标（成交）人提供的物资不符合采购

文件要求，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或取消合同，并按有关规定对中标（成交）

人作出相应处理。

7、履约验收其他事项：中标（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进行验收。

（4）其它要求

报价，技术参数，实施方案，售后服务，履约能力，节能、环境标志、

无线局域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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